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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78 证券简称：澄星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6-026

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流动资金银团贷款合同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6 年 6月 8日，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澄星股

份”或“借款人”）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分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

分行、无锡锡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合并简称“贷款人”）组成的银团签署了《流

动资金银团贷款合同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一、本次签署《补充协议》概述

公司与贷款人组成的银团已签署的《流动资金银团贷款合同》【编号

150122440YT2025】（以下简称“原合同”），约定贷款人向借款人提供总计本金金

额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的流动资金贷款额度，其中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亿元为

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不超过 1年。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为中期流动资

金贷款，期限不超过 2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官网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84）。本次签署的《补充协议》主要对

原合同作了如下修改：

1、对贷款用途修改为：短期流动资金贷款用途专门用于置换及偿还借款人名

下留债，中期流动资金贷款用途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2、对银团贷款所涉部分担保条件修改为：……若上市公司澄星股份 60日均价

跌破 5元/股，需自股价跌破之日起三个月内落实借款人名下云南宣威磷电有限责任

公司的股权质押手续及云南宣威磷电有限责任公司名下房地产抵押手续（可为二

抵）；办妥江苏澄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抵押后，若土地上房产办

妥权证，需在一个月内办妥房产抵押。

3、对中期流动资金贷款的还款计划修改为：

还款日 还款额

2026年 10月 21 日 人民币 3400万元



2

2027年 04月 21 日 人民币 3300万元

2027年 10月 21 日 人民币 3300万元

合计 人民币 10000万元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 2026 年 4月 16日和 2026 年 6月 5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和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 2026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和《关于 2026 年度为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含全资、

控股子公司）2026年度向国内外商业银行、信托公司、金融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

构和商业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以及供应链金融公司等非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 40

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以及 2026 年度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 35亿元的担保，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实际经营情况的需要，在综合授

信额度和担保额度内办理具体事宜。上述签署银团贷款合同之补充协议事项在上述

额度范围内。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补充协议》，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密切

关注本次银团贷款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6月 10日


